
印发《国外职业资格证书注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8/2021_2022__E5_8D_B0_E

5_8F_91_E3_80_8A_E5_c31_38405.htm 各有关单位： 为贯彻落

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对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加强管

理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8〕18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

国外证书审核注册和运行质量的管理，规范工作和管理程序

，我中心制定了《国外职业资格证书注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附：《国外职业资格

证书注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 国外职业资格证书注册管

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国外

职业资格证书的引进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

》和《关于对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加强管理的通知》（劳

社部发〔1998〕18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 第二条 在中国境内开

展国外职业资格认证或职业技能考试，且颁发国外职业资格

证书或联合颁发相关资格证书的考试或培训机构，适用本细

则。 第三条 境外机构及其驻华办事机构拟在中国境内开展国

外职业资格认证或职业技能考试和发证活动的，必须与中国

的职业资格证书机构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团体或其它相应中国

法人机构合作，且同一时期内中方合作机构原则上应为一家

。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“国外证书考试机构”是指获准在华开

展国外职业资格认证或职业技能考试的境内机构。 第五条 国

外证书考试机构应在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范围

内开展活动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第二章 注册申请 第六条 

申请开展国外职业资格认证或职业技能考试的机构应当具备

以下条件： （一）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（二） 有明确的考



试项目和考试章程； （三） 具备承办考试的必要条件。 第七

条 申请开展考试的国外证书项目必须符合我国职业资格证书

制度发展的需要，应当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流通性。 

第八条 拟跨省（市）或跨行业部门开展考试活动的，须向劳

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申请。 拟在某一省（市）或某一行业范

围内开展考试活动的，须向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保

障厅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（行业组织）劳动保障工作机构

提出申请。 第九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保障部门和国务

院有关部门（行业组织）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在收到申请之日

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，上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。 第十条 

申请开展国外职业资格认证或职业技能考试时，应当提交下

列文件。除专业技术材料外，文件性外文资料须提供中文译

本。 （一）机构资信证明类文件 1、外方机构合法性证明材

料，包括机构登记证书、机构章程、所属国开展认证的政府

批准（如有）、银行资信证明。 2、中方机构合法性证明材

料，包括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书、机构章程、机构介

绍。 （二）所申请职业及证书的专业技术类文件 1、申请职

业的职业标准、培训大纲和教材 2、证书样本 3、考试样卷 （

三）考试组织实施类文件 1、考试章程 2、考务管理规定 （四

）其他材料 1、填写《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及其发证机构资格

审核注册表》 2、中外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议书（复印件

） 3、考试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4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100Te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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